
 
   

附件 6 

 

關於貿易投資便利化 

 

  一、根據《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

（以下簡稱《安排》），內地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就貿易投資便

利化合作制定本附件。 

 

  二、雙方同意在貿易投資促進，通關便利化，商品檢驗、

動植物檢驗檢疫、食品安全、衛生檢疫、認證認可及標準化

管理，電子商務，法律法規透明度，中小企業合作，産業合

作 7個領域開展貿易投資便利化合作，有關合作在根據《安

排》第十九條設立的聯合指導委員會的指導和協調下進行。 

 

  三、貿易投資促進 

  雙方認識到相互間的貿易和投資對兩地經濟和社會發

展的重要性，從貿易與投資發展的現實和增長需要出發，雙

方同意加強在貿易投資促進領域的合作。 

（一）合作機制 

  通過發揮聯合指導委員會有關工作組的作用，指導和協

調兩地貿易投資促進合作的開展。 

（二）合作內容 

  根據雙方以往的合作經驗，以及兩地經貿交流合作的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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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情況，雙方加強在以下方面的合作： 

  1. 通報和宣傳各自對外貿易、吸收外資的政策法規，

實現信息共享。 

  2. 對解決雙方貿易投資領域中存在的普遍性問題交換

意見，進行協商。 

  3. 在促進相互投資及合作向海外投資的促進方面加強

溝通與協作。 

  4. 在舉辦展覽會、組織出境或出國參加展覽會方面加

強合作。 

  5. 共同開展經貿促進活動，推動雙方與葡語國家的貿

易和投資。 

  6.對雙方共同關注的與貿易投資促進有關的其他問題

進行交流。  

 （三）其他實體的參與 

  雙方注意到，貿易投資促進領域半官方和非官方機構的

參與具有積極的影響及意義。雙方同意通過各種方式支持和

協助這些機構開展貿易投資促進活動。 

 

  四、通關便利化 

  雙方認識到兩地海關長期密切的合作關係和實行通關

便利對雙方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的重要性，同意加強在通關便

利化領域的合作。 

  （一）合作機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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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雙方通過兩地海關部門聯合指導和協調通關便利化合

作，並通過海關和有關部門專家小組推動通關便利化合作的

開展。 

  （二）合作內容 

  根據雙方不同的通關制度和監管模式的需要以及合作

經驗，雙方加強在以下方面的合作： 

1. 建立相互通報制度，通報有關通關及便利通關管理的

政策法規。 

2. 對雙方通關制度的差異及存在的問題進行研究和交

流，尋求加強通關便利化合作的具體內容。 

3. 探討拓寬進一步合作的內容，在水運、陸運、多式聯

運、物流等方式通關中加強監管和提高通關效率方面的合

作。 

4. 加強在建立口岸突發事件應急機制方面的合作，採取

有效措施，最大限度地保持雙方的通關順暢。 

5. 建立定期的聯繫制度，探討設立海關總署廣東分署與

澳門海關“粵澳海關口岸通關效率業務小組”的可行性。 

6.研究設立由雙方海關組成的“數據交換及陸路口岸通

關專家小組”，探討數據聯網和發展口岸電子清關系統的可

行性，通過技術手段加強雙方對通關風險的管理，提高通關

效率。 

   

  五、商品檢驗、動植物檢驗檢疫、食品安全、衛生檢疫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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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證認可及標準化管理 

  雙方認識到貨物貿易及人員往來中保障內地和澳門人

民的身體健康和安全的重要性，同意在商品檢驗、動植物檢

驗檢疫、食品安全、衛生檢疫、認證認可及標準化領域加強

交流。 

  （一）合作機制 

  利用雙方有關部門現有的合作渠道，通過互訪、磋商和

各種形式的信息溝通，推動該領域合作的開展。 

  （二）合作內容 

  雙方同意加強在以下方面的合作： 

  1.商品檢驗監督 

  爲確保雙方消費者的安全，雙方通過已建立的聯繫渠

道，加強信息互通與交流，並特別注重商品安全的情報交

換，共同防範商品安全出現的問題，共同促進檢驗監督人員

的培訓合作。 

  雙方研究簽署《産品安全合作安排》，建立有關法律法

規、安全標準、執行法規工作程序和不安全産品事件的溝通

聯繫渠道，開展技術交流和加強培訓。 

  2. 動植物檢驗檢疫 

  雙方建立檢驗檢疫協調機制，加強在動植物檢驗檢疫和

食品安全方面的合作，以便雙方更有效地執行各自有關法

規。 

  3. 衛生檢疫監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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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雙方利用現有渠道，定期通報兩地的疫情信息，加強衛

生檢疫的學術交流與合作研究；探討往返廣東各口岸小型船

舶的衛生監督問題；加強在熱帶傳染病、媒介生物調查和防

範，特殊物品、核輻射物品的監測和監管，生物性致病因子

的運輸、檢驗、治療和控制等方面的合作。 

  4. 認證認可及標準化管理 

  雙方推動各自有關機構加強對合格評定(包括測試、認

證及檢驗)、認可及標準化管理方面的合作。 

  5. 提高檢驗檢疫效率 

  雙方加強在檢驗檢疫通關管理方面的合作，相互提前提

供貨物的報檢資料。同時，探討雙方檢驗檢疫電子聯網，口

岸檢驗檢疫電子監管的可行性，建立貨物及人員檢驗檢疫電

子信息交換機制，提高口岸檢驗檢疫通關效率。 

   

  六、電子商務 

  雙方認識到，電子商務的應用和推廣將給雙方的貿易和

投資帶來更多的機會。雙方同意進一步加強在電子商務領域

的交流與合作。 

  （一）合作機制 

  在聯合指導委員會的指導和協調下，建立有關工作組，

形成電子商務合作的溝通渠道和協商協調機制，推動雙方在

電子商務領域的合作和共同發展。 

  （二）合作內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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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雙方同意在以下方面開展合作： 

  1. 在電子商務規則、標準、法規的研究和制定方面進

行專項合作，如考慮兩地在電子認證方面的互相認可及互通

的可行性，創造良好的電子商務環境，推動並確保其健康發

展。 

  2. 在企業應用、推廣、培訓等方面加強交流與合作。

發揮兩地政府部門的推動和協調功能，加強電子商務的宣

傳，推動兩地企業相互間交流及促進企業間開展電子商務。 

  3. 加強在推行電子政務方面的合作，如資料互通的可

行性，密切雙方多層面電子政務發展計劃的交流與合作。 

  4. 開展經貿信息交流合作，拓展合作的廣度和深度。 

   

  七、法律法規透明度 

  雙方認識到，提高法律法規透明度是促進兩地經貿交流

的重要基礎。本著爲兩地工商企業服務的精神，雙方同意加

強提高法律法規透明度領域的合作。 

  （一）合作機制 

  通過聯合指導委員會設立的有關工作組和互設的代表

機構開展合作。 

  （二）合作內容 

雙方同意加強在以下方面的合作： 

  1. 就投資、貿易及其它經貿領域法律法規的頒佈、修

改情況交換信息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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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. 通過報刊、網站等多種媒體及時發佈政策、法規信

息。 

  3. 舉辦和支持舉辦各種形式的經貿政策法規說明會、

研討會。 

  4. 通過內地 WTO 諮詢點、中國投資指南網站、中國貿

易指南網站、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局及貿易投資促進局網站

等爲工商企業提供諮詢服務。 

   

  八、中小企業合作 

  雙方認識到，中小企業的發展對於增加就業機會、促進

經濟發展、保持社會穩定具有重要意義，雙方同意共同促進

兩地中小企業交流與合作。 

  （一）合作機制 

  在雙方政府部門間建立促進兩地中小企業合作的工作

機制，促進兩地中小企業合作和共同發展。 

  （二）合作內容 

  雙方同意支持和促進以下方面的合作： 

  1. 通過交流與考察，共同探討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策

略和扶持政策。 

  2. 考察、交流雙方爲中小企業服務的中介機構的組織

形式和運作方式，並推動中介機構的合作。 

  3. 建立爲兩地中小企業提供信息服務渠道，定期交換

有關出版刊物，設立專門網站，逐步實現雙方信息網站數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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庫的對接和信息互換。 

  4. 通過各種形式組織兩地中小企業直接交流與溝通，

促進企業間的合作。 

  5. 以澳門作爲經貿合作平臺，促進兩地中小企業與海

外中小企業的交流和合作。 

  （三）其他實體的參與 

  雙方支持和協助半官方機構、非官方機構在促進兩地中

小企業合作中發揮作用。 

   

  九、産業合作 

  雙方認識到，兩地根據優勢互補的原則，加強産業合作

與交流，將有利於兩地産業和整體社會經濟的發展。雙方將

在中醫藥産業開展合作，並考慮在適當的時候，開展其他産

業的專項合作。 

  （一）合作機制 

  在聯合指導委員會的指導和協調下，在適當的時候成立

專責小組，負責有關産業的合作事宜。 

  （二）合作內容 

  雙方同意加強在以下方面的合作： 

1. 根據兩地産業發展方向和定位，共同就雙方各有優

勢的特定産業的合作進行專項研究。 

  2. 雙方相互通報有關産業的發展情況、發展方向和法

律法規建設情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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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. 雙方加強在有關産業科研、技術合作和科研成果商

品化方面的合作。 

  4. 促進兩地企業在有關産業的相互投資合作。 

5. 支持兩地有關産業的合作，爲兩地産品貿易提供便

利，共同開拓國際市場。 

     

  十、 根據《安排》第十七條第三款、第四款的規定，

凡雙方同意增加的貿易投資便利化的合作領域或內容，將補

充寫入本附件。 

   

  十一、本附件自雙方代表正式簽署之日起生效。 

 

  本附件以中文書就，一式兩份。 

  本附件於二○○三年十月十七日在澳門簽署。 

 

 

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

  商務部副部長 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財政司司長 

 

 

 

 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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